
附件 10

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其他须知事项

一、学习方式

我校各专业、类别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全日制学术学位，以及全日制法律、电子信息专业学位：

全脱产学习；

（二）全日制警务专业学位：第 1至 2学期每学期集中授课 8

周左右，其余时间安排社会实践、撰写学位论文等；

（三）非全日制警务专业学位：第 1至 2学期每周末授课 1天，

其余时间安排社会实践、撰写学位论文等；

（四）全日制公共管理专业学位：第 1至 3学期每学期集中授

课 8周左右，其余时间安排社会实践、撰写学位论文等。

二、有关费用

（一）学费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

入机制的意见》，我校硕士研究生学费收费标准为：

1、学术学位，8000元/学年；

2、法律、电子信息专业学位，10000元/学年；

3、警务、公共管理专业学位，15000元/学年。

（二）住宿费

我校硕士研究生住宿费收费标准为 900元/学年，其中：



1、全日制公安学、公安技术、法学、国家安全学、法律、电

子信息 6个学科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，在校住宿 6个学期；

2、全日制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，在校住宿 3个学期；

3、全日制警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，在校住宿 2个学期；

4、非全日制警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，原则上不安排住宿。

（三）警用生活用品费

我校按照有关厂家年度中标价格收取相关费用。

三、奖学金

（一）学业奖学金

根据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奖励和资助管理办法》，我校

对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实行学业奖学金制度：

1、入学奖学金评审规则

（1）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的推免生直接获得一等奖学金，其

他院校的推免生直接获得二等奖学金；统考生按照上述获奖比例、

根据其初试成绩在所属一级学科（或二级学科）中的排名确定奖学

金等次；

（2）我校评审委员会根据奖学金年度预算总额及获奖人数，

确定奖学金具体奖励金额。

2、第一至五学期奖学金评审规则：

（1）奖励标准。奖学金分为 3个等次，一等奖学金 9400元；

二等奖学金 5600元；三等奖学金 3100元；

（2）获奖比例。奖学金获奖总比例控制在不超过区队人数的

61%，其中一、二等奖学金的获奖比例分别为不超过区队人数的 8%



和 18%。

（二）国家奖学金

我校二、三年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可参加国家奖学金评选，奖

励标准为每生每次 20000元，另见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国家

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》。

四、助学金

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

6000元。根据《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

于资助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

研究生（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）。

五、其他

有固定工资收入的硕士研究生不参与学业奖学金评比，不享受

助学金和公费医疗。


